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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

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氮、磷、有机质等营养物

质进入受纳水体，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具有随机性、分散性、滞后性

等特征，受到降雨和地形的共同驱动，发生范围广、防治难度大，我

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大力

实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攻坚行动，化肥农药持续减少、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水平逐步提高，但是相比于工业、城市污染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起步晚、投入少、历史欠账多，法规标准体系依然不完

善、监测基础薄弱，制约农业面源污染监管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2018年，生态环境部“三定方案”调整后，新增“监督指导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职能，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正逐步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的政策制度和技术体系，推动农业面源污染精准防治。但是，当前农

业面源污染相关统计数据分散，调查、评估和监测等技术规范尚不健

全，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难以监督管理、无法精准评估、污染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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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效果不佳的局面，亟需形成一个科学、统一、规范、易操作的农业

源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因此，制定一个全面的标准规范对农业面

源污染监管能力建设十分必要。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参考和借鉴了国家、行业、

地方相关标准、规范和指南等，采用程序化、系统化的方式规范进行

农业面源污染调查、监测和评估工作。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指南的经验，对成熟的共性技术直接引用或等效采用，同时兼顾国

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考虑江苏省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监测基础能

力等，保证科学性和客观性，以最少的调查、监测数量，最低的调查、

监测频率，直接、准确获取足够的污染物排放或输出信息，确保调查、

监测工作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能够长期运行，评估结果以水质水量

监测为基础，减少系数与模型估算的不确定性，本文件具备较强的可

行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作，近年来，随着农业清洁生

产技术与环境治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的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技术或工艺，但是缺乏综合性、系统性的治理，导致技术应用效

果不佳、难以实现长效管理。因此，本文件作为科学、精准治理的基

础，能够为农业面源污染分区、分类、分时治理提供依据，针对性地

为主要污染源的治理进行技术搭配指导，预期可为全省和地方开展农

业面源污染监督管理与治理提供具体战略和技术指导，促进农业污染

物精准、高效削减，有效降低环境污染风险、减少污染防治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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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支撑农业绿色发展与乡村生态振兴取得更加突出成效。

二、任务来源

2021年，生态环境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国家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根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

案（试行）》（环办土壤〔2021〕8号），重点开展农业面源污染调

查监测、负荷评估、污染治理、绩效评估等工作。江苏省试点工作在

常州市金坛区开展，按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

（试行）》（环土函（2021）295号附件），逐步实施试点任务，总

结监督指导模式经验、形成标准规范文件。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土壤生态环境处提出，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负责起草制定，

根据 2024年 7月 5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4年江苏省农

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项目的通知，标准牵头单位向江苏省农

学会提交立项申请。

三、编制过程

2022年 2月成立了《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评估技术指南》

编制组，根据工作进度安排，编制组查阅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法

规、标准、规范等资料，对农业源包括种植、水产养殖和畜禽养殖污

染调查与采样监测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和总结，分析了污染源评估

方法与技术，并通过试验验证、技术论证，开展征求意见、技术审查

等，具体如下：

（1）资料收集

2022.2-2022.6：对国内外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查、监测与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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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技术指南、操作流程等进行了收集、

整理和分析。

（2）草拟文本

通过分析当前相关标准、规范和指南的不足，并结合前期工作成

果，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原则、技术路线和内容，确定了标准的

体系框架，完善标准文本内容，形成了《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

评估技术指南》初稿。

（3）征求意见与专家咨询会

2022 年 10月 11日，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在南京组织召开了

《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评估技术指南》专家咨询会，共邀请 3

位业内专家与 1位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代表组成专家组，专家和代表

参加会议并对标准编制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共提出 30条意见和

建议，均予以采纳并针对性地修改完善。

（4）分析调研

根据专家咨询会的意见修改标准文本，以太湖流域为重点，深入

农业聚集区了解目前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治理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广泛征询不同单位、部门对农业面源污染开展全面监测与评估的意见

和建议，同时调研农田监测、水环境监测、水文监测以及国土资源监

测等技术单位，对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监测技术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

充分交流和论证，结合实际应用进一步完善《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调

查与评估技术指南》。

（5）完成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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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底，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江苏省农业面源

污染调查与评估技术指南》开题，通过专家函审的方式邀请 2位业内

专家进行评审，分别于 2022年 12月 30日和 2023年 1月 5日反馈专

家意见，共提出 18条意见和建议，均予以采纳并针对性地修改完善。

（6）试验验证

根据专家技术审查的意见修改标准文本，并于 2022年至今在江

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薛埠河流域、苏州常熟市尚湖流域、泰州姜堰区等

地区进行了标准化调查监测与评估的应用。应用地区的数据与评估结

果更加全面、充分，对农业污染的产生、排放、入河等过程的更准确、

科学的测量与核算，能够客观反应农业污染的真实情况。根据多次实

践应用与试验验证，不断调整优化标准方案，最终形成了江苏省农业

面源污染调查与评估技术指南》及其编制说明。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简述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包括实地调研、查阅资

料、试验论证等。

1.适用范围

本文件参考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行）》

（环土函（2021）295号附件），规定了污染调查、污染监测、负荷

评估和绩效评估的技术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明确引用了 18个标准文件，其中与水质监测技术相关的

标准 8个（GB 3838、GB 5084、GB 11607、GB/T 14848、HJ/T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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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164、HJ 915、NY/T 396），与污染排放相关的标准 2个（GB 8978、

GB 18596），与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相关的标准 4个（GB/T 41222、

GB/T 25169、NY/T 398、NY/T 3824），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及

效果评估的标准 4个（DB32/T 4263、DB32/T 4230、DB32/T 2518、

DB32/T 3113）。

3.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共涉及 6个重要术语，其中，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

染监测和农业面源污染评估参考借鉴了 NY/T 3824《流域农业面源污

染监测技术规范》、GB/T 41222《土壤质量 农田地表径流监测方法》、

HJ/T 9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等中的定义，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参考借鉴了 DB32/T 2518《农田径流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塘构建技

术规范》等中的定义，农业面源污染入水体系数和农业面源污染入河

系数通过查阅资料等方式总结了该术语的特点，对农业面源污染进入

水体和河道两个过程进行了定义。

4.农业面源污染调查监测

4.1 基础资料收集

4.1.1自然地理信息包括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相关的基础信息，

对流域或无明显排污口的污染源进行计算或模型模拟必备的背景条

件，通过实地调研与查阅资料等，对关键指标与核心指标进行筛选后

确定具体资料清单。

4.1.2社会经济信息包括涉农相关信息，辅助识别农业源排放特

征与规律，因地制宜地开展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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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非农业源污染信息包括其他污染源排放信息，用于流域污

染源复杂、难以准确识别时，辅助判别农业源污染特征。

4.2 农业面源污染调查

4.2.1农业现状调查参考借鉴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

点技术指南（试行）》（环土函（2021）295号附件），根据省内多

地实际调研情况总结了农业现状调查对象、类型、范围、数量、频次

等信息，制定了调查清单。

4.2.2污染防治现状调查规定了已有或正在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情况调查内容，掌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

4.3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

4.3.1种植业污染监测以江苏省主要种植作物为对象，依据生产

耕作方式的特点，对粮油作物、经济作物排污的监测点位、频次、指

标、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并补充了径流的监测方法，实现污染通量

或负荷的连续定量观测，借鉴了 GB/T 41222《土壤质量 农田地表径

流监测方法》中的要求，在太湖上游地区开展了试验论证，充分保证

了监测的规范性与完整性，能够全面的获取种植业污染排放量与过程。

4.3.2水产养殖业污染监测以多次实地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各养

殖类型生产活动与污水排放存在规律性特征，养殖池塘大多设置固定

排污口，应调研获取养殖种类、产量、位置、养殖面积等基本信息，

按照尾水排放时段开展集中监测。

4.3.3畜禽养殖业污染监测主要分为规模化养殖和分散养殖户，

因畜禽粪污处理设施的配置率、排污口设置、生产方式的存在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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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排污规律不确定性很大，应充分调查养殖种类、数量、位置、粪

污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现状等后开展针对性的监测。

4.3.4土壤及渗漏监测参考了 HJ/T 166-200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主要对种植用地通过土壤径流、地下水等无排口的方式进入

水体的污染物进行补充监测，规定了监测点位、频次与指标 。

4.3.5污染物通量监测规定了水文水质监测断面设置、点位、频

次、指标等，方法参考 HJ/T 494-200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与 GB

50179-2015《河流流量测验规范》等，以人工监测为主，关键点位建

设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明确上下游污染物通量变化情况。

5.农业面源污染评估

5.1 核算方法选择

充分考虑各地区自然地理特征、基础数据完备与技术水平程度等

差异，因地制宜开展农业面源污染评估工作，对主要方法进行了规定。

5.1.1实测法根据排污口实际监测水文水质数据计算直接得出。

5.1.2经验系数法在不具备监测条件、或监测难度较大的地区，

以相关监测结果或农业源产排污系数进行估算得到。

5.1.3模型模拟法选择适合的模型，在获取模型运行所需要的参

数后模型得出。

5.1.4综合法采用分区分段进行计算，对田间排放至周边水体的

过程与污染物在河道中的传输过程开展实际监测，利用模型模拟对污

染物进入河道以及各种转化过程进行计算，通过大量实测数据对模型

进行优化与验证，确保结果精准，根据实地调研与试验验证，在太湖



9

上游地区已经过实践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2优先治理区域清单

引用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行）》（环

土函（2021）295号附件）中的相关要求与内容。

5.3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绩效评估

5.3.1评估体系规定了防治绩效评估的对象与目标。

5.3.2评估方法充分考虑了农业污染物排放通量削减效果评价方

法，及综合环境、经济与技术要素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实地调研与

文献查阅，确定了 17个关键评价指标，全面表征防治效果。

6.附录

附录 A依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行）》

（环土函（2021）295号附件），充分吸收了当前农业与环境相关普

查信息，对种植、水产和畜禽养殖需收集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规定。

附录 B通过查阅文献与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分类分指标引用

了污染物排放系数，并根据太湖上游地区试验进行了验证。

附录 C引用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

行）》（环土函（2021）295号附件）中相关内容。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引用的相关

标准协调一致，总体内容全面，章节清晰，重点突出，且具有可操作

性。本文件继承和借鉴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

（试行）》（环土函（2021）295号附件）的总体框架，深化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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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对象、范围、频次与指标等，优化了调查监测与评估方法，有

效地提高了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补充了防治绩效评估，提升了农业

面源污染分析工作的系统性与区域适宜性。与 NY/T 3824《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相比，技术方法与实际操作更加具体化，补

充了调查与评估等内容，提升了标准的完整性。与《江苏省农业面源

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2023—2025年)》(苏环办〔2023〕1号)、《平

原河网地区农田面源污染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相比，对农业面源

污染监测方法、内容和程序进行了优化，提升了监测技术方法的可操

作性，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也是现行相关导则的有益补充。

六、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使用对象为江苏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

村部门、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及水环境效应的研究与监测人员，共同规

范、统一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及方法。建议标准

发布后，及时组织广大科研、监测技术人员进行学习培训。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